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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莊絜甯
電話：02-7736-5931
電子信箱：kx0899@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1200496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原函、附件影本 

(A09000000E_1120049690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20049690_senddoc1_Attach2.pdf)

主旨：配合考試院政策辦理組織調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

理委員會將於112年6月1日裁撤，並於同日由同為考試院

轄下機關銓敘部接管業務，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112年5月16日退監業

字第1121700124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1

份。

二、另請於112年6月1日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文

G2B2C資訊服務中心進行公文電子交換地址簿更新。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本部秘書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120007248　112/05/23



1120049690 收文日期:11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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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函
地址：116205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4
樓
聯絡人：林承俊
聯絡電話：(02)8236-7251
傳真：(02)8236-7268
電子信箱：chun@pension.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退監業字第11217001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603000000A112170012400-1.pdf)

主旨：配合考試院政策辦理組織調整，本會將於本（112）年6月

1日裁撤，並於同日由同為考試院轄下機關銓敘部接管業

務，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總統112年4月26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33941號令、考

試院112年4月28日考臺人字第11212101611號令及考試院同

日考臺組貳一字第11207000341號令（如附件）辦理。

二、另請貴單位於本（112）年6月1日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公文G2B2C資訊服務中心進行公文電子交換地址簿更

新。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
監察院秘書長、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數位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發展委員會、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海洋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
會、客家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中央銀行、國立故宮
博物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
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檔　　號:
保存年限: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雲林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
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
政府、連江縣政府

副本：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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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考試院組織法

公布⽇期：112年04⽉26⽇ 號次：第7659 號

總統令

中華⺠國112年4⽉26⽇

華總⼀義字第11200033941號

茲修正考試院組織法[pdf ]，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政院院⻑　陳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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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令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考臺人字第11212101611號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考試院組織法，自一百十二

年六月一日施行。 

 

院  長 黃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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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組織法

中華民國 36 年 3 月 27 日 制定21條

中華民國 36 年 3 月 31 日公布

中華民國 36 年 12 月 23 日 修正全文21條

中華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公布

中華民國 37 年 6 月 24 日施行

中華民國 49 年 11 月 11 日 修正全文19條

中華民國 49 年 11 月 21 日公布

中華民國 56 年 6 月 6 日 修正第11, 12, 13條

中華民國 56 年 6 月 19 日公布

中華民國 83 年 6 月 14 日 修正第2, 6, 7, 9至12, 14條

刪除第13條

中華民國 83 年 7 月 1 日公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 增訂第5之1條

刪除第5, 15至17條

修正第2至4, 6, 11, 12, 19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8 日公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11 日 修正全文11條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6 日公布

民國112年4月11日(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法依憲法第八十九條制定之。

第二條

　　考試院掌理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第一項所定事項及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第三條

　　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定為七人至九人。

　　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四年。

　　總統應於前項人員任滿三個月前提名之；前項人員出缺時，繼任人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

　　考試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第四條

　　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曾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聲譽卓著，有專門著作者。

　　二、高等考試及格二十年以上，曾任簡任職滿十年，成績卓著，而有專門著作者。

　　三、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

　　前項資格之認定，以提名之日為準。



第五條　　考試委員不得赴中國大陸地區兼職。

　　違反前項規定者，即喪失考試委員之資格。

第六條

　　考試院設下列各部、會：

　　一、考選部。

　　二、銓敘部。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第七條

　　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以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前條各部會首長組織之，決定憲法所定職

掌之政策及其有關重大事項。

　　前項會議以院長為主席。

　　考試院就其掌理或全國性人事行政事項，得召集有關機關會商解決之。

第八條

　　考試院院長綜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

　　考試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第九條

　　考試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秘書長應列席考試院會議。

第十條

　　考試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院定之。



 
 

考試院令   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28日 

       考臺組貳一字第11207000341號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銓敘部組織法，除第二條第

六款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業務自一百十二年六月一日施行外，

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三十日施行。 

 

院    長  黃榮村 

 

第42卷  第19期    112-04-28    法規考試院公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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